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9號

聲　請　人　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相　對　人　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9樓

代　理　人　周依潔律師

　　　　　　陳禹竹律師

　　　　　　蘇家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於本院113年度婚字289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

撤回、調（和）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

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會面交往。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2年9 月20 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

0），共同居住於臺北市○○區○○街000號9樓，自未成年

子女甲○○出生後，聲請人一直為主要照顧者，直至110年7

月4日聲請人因精神狀況不佳而就醫，治療約7個月後狀況穩

定，詎料相對人於聲請人在院治療期間，竟向未成年子女甲

○○謊稱將被聲請人拋棄，灌輸未成年子女甲○○怨恨聲請

人的想法，疏遠未成年子女甲○○與聲請人之感情，更於聲

請人111年10月出院後，阻礙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順

利見面，侵害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甲○○彼此會面交往之權

益，違反未成年子女甲○○最佳利益，為此請求依聲請狀附

表所載之方式與時間，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之會

面交往方案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患有思覺失調症，於聲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甲○○同居時，聲請人就曾以檯燈之強光照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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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不讓甲○○就寢，並向甲○○表示，如果要睡

覺，就要去上聲請人安排的安親班等語，對甲○○造成極大

的創傷且產生焦慮情緒，相對人並未對甲○○灌輸任何仇視

聲請人之想法，反而勸告甲○○應接納聲請人，然甲○○基

於其自主意思感到懼怕而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此有甲○

○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病歷紀錄及112學年

度太平國民小學二級輔導輔導紀錄為證。因目前甲○○極度

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於見到聲請人時即產生焦慮情緒，

故本件宜採漸進式會面方式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第1 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

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

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

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

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

發；法院受理本法第104 條第1 項第1 款、第3 款、第5 款

或第113 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

列之暫時處分：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

方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

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第7 條第1 項第7

、8 款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事件，有家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

至33頁)，堪以認定，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暫時處分即無

不合。

  ㈡另聲請人自111年10月27日出院後，即住於娘家，未與相對

人及甲○○同住，甲○○因兩造感情破裂而無法同時享受完

整父、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

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並避免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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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爭執，本院認有定聲請人與甲○○會面交往之必要。審酌

兩造未同住至今已達2年，期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僅有

短暫之會面，未有深刻之情感交流，宜採用漸進方式推展未

成年子女與聲請人間之探視，以利未成年子女順利適應，併

衡以未成年子女對於得到母親關愛之需求，以促進其人格心

性之正常發展，同時應合理分配兩造與子女相處培養親情之

機會，避免干擾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此外，本

院認應有必要輔以適當之措施維繫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

親情，並提升兩造合作之親職能力，是本院綜核上情，併參

考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之意見，爰酌定聲請人得

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藉

此維持與增進母子間之親情關係，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末本院雖未依聲請人之聲明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

往之方式及期間，惟法院有關暫時處分之酌定，係屬非訟事

件，本院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其聲請之必

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明玉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第一階段(自本暫時處分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

　　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二、四個星期六之下午13時30分起至15時

30分止，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

中心（臺北市○○區○○○路00號8樓）與未成年子女甲○

○會面交往。（實際會面交往之時間地點，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得予以調整，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排之時間地

點為準，兩造應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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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長安服務中心之安排)。聲請人應負責檢具相關文件向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提出申

請，相對人應親自或委託親友按時攜同甲○○到場及接回。

兩造並均應遵守、配合該中心相關規定及安排，若有違規情

節嚴重，中心有權終止監督會面之安排。聲請人於探視日遲

逾30分鐘未前往，除經相對人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

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同意外，視同放棄該次之探視。

二、第二階段（於第一階段會面交往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

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

出會面交往，並應於當日晚上20時前，將未成年子女甲○○

送回原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此階段進行4次。

三、第三階段（於第二階段會面交往進行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

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

出會面交往，並應於其後兩日(即週日)下午20時前，將未成

年子女甲○○送回原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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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9號
聲　請　人　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相　對　人　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9樓
代　理　人　周依潔律師
　　　　　　陳禹竹律師
　　　　　　蘇家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於本院113年度婚字289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撤回、調（和）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會面交往。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2年9 月20 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共同居住於臺北市○○區○○街000號9樓，自未成年子女甲○○出生後，聲請人一直為主要照顧者，直至110年7月4日聲請人因精神狀況不佳而就醫，治療約7個月後狀況穩定，詎料相對人於聲請人在院治療期間，竟向未成年子女甲○○謊稱將被聲請人拋棄，灌輸未成年子女甲○○怨恨聲請人的想法，疏遠未成年子女甲○○與聲請人之感情，更於聲請人111年10月出院後，阻礙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順利見面，侵害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甲○○彼此會面交往之權益，違反未成年子女甲○○最佳利益，為此請求依聲請狀附表所載之方式與時間，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之會面交往方案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患有思覺失調症，於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同居時，聲請人就曾以檯燈之強光照射甲○○臉部，不讓甲○○就寢，並向甲○○表示，如果要睡覺，就要去上聲請人安排的安親班等語，對甲○○造成極大的創傷且產生焦慮情緒，相對人並未對甲○○灌輸任何仇視聲請人之想法，反而勸告甲○○應接納聲請人，然甲○○基於其自主意思感到懼怕而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此有甲○○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病歷紀錄及112學年度太平國民小學二級輔導輔導紀錄為證。因目前甲○○極度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於見到聲請人時即產生焦慮情緒，故本件宜採漸進式會面方式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第1 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法院受理本法第104 條第1 項第1 款、第3 款、第5 款或第113 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第7 條第1 項第7 、8 款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有家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至33頁)，堪以認定，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暫時處分即無不合。
  ㈡另聲請人自111年10月27日出院後，即住於娘家，未與相對人及甲○○同住，甲○○因兩造感情破裂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並避免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再生爭執，本院認有定聲請人與甲○○會面交往之必要。審酌兩造未同住至今已達2年，期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僅有短暫之會面，未有深刻之情感交流，宜採用漸進方式推展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間之探視，以利未成年子女順利適應，併衡以未成年子女對於得到母親關愛之需求，以促進其人格心性之正常發展，同時應合理分配兩造與子女相處培養親情之機會，避免干擾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此外，本院認應有必要輔以適當之措施維繫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情，並提升兩造合作之親職能力，是本院綜核上情，併參考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之意見，爰酌定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藉此維持與增進母子間之親情關係，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末本院雖未依聲請人之聲明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惟法院有關暫時處分之酌定，係屬非訟事件，本院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其聲請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明玉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第一階段(自本暫時處分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
　　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二、四個星期六之下午13時30分起至15時30分止，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臺北市○○區○○○路00號8樓）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實際會面交往之時間地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得予以調整，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排之時間地點為準，兩造應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之安排)。聲請人應負責檢具相關文件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提出申請，相對人應親自或委託親友按時攜同甲○○到場及接回。兩造並均應遵守、配合該中心相關規定及安排，若有違規情節嚴重，中心有權終止監督會面之安排。聲請人於探視日遲逾30分鐘未前往，除經相對人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同意外，視同放棄該次之探視。
二、第二階段（於第一階段會面交往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出會面交往，並應於當日晚上20時前，將未成年子女甲○○送回原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此階段進行4次。
三、第三階段（於第二階段會面交往進行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出會面交往，並應於其後兩日(即週日)下午20時前，將未成年子女甲○○送回原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9號
聲　請　人　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相　對　人　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9樓
代　理　人　周依潔律師
　　　　　　陳禹竹律師
　　　　　　蘇家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於本院113年度婚字289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
撤回、調（和）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
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
統一編號Z000000000）會面交往。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2年9 月20 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共同居住於臺北市○○區○○街000號9樓，自未成年子女甲○○
    出生後，聲請人一直為主要照顧者，直至110年7月4日聲請
    人因精神狀況不佳而就醫，治療約7個月後狀況穩定，詎料
    相對人於聲請人在院治療期間，竟向未成年子女甲○○謊稱將
    被聲請人拋棄，灌輸未成年子女甲○○怨恨聲請人的想法，疏
    遠未成年子女甲○○與聲請人之感情，更於聲請人111年10月
    出院後，阻礙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順利見面，侵害聲請
    人及未成年子女甲○○彼此會面交往之權益，違反未成年子女
    甲○○最佳利益，為此請求依聲請狀附表所載之方式與時間，
    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之會面交往方案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患有思覺失調症，於聲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甲○○同居時，聲請人就曾以檯燈之強光照射甲○○
    臉部，不讓甲○○就寢，並向甲○○表示，如果要睡覺，就要去
    上聲請人安排的安親班等語，對甲○○造成極大的創傷且產生
    焦慮情緒，相對人並未對甲○○灌輸任何仇視聲請人之想法，
    反而勸告甲○○應接納聲請人，然甲○○基於其自主意思感到懼
    怕而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此有甲○○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門診病歷紀錄及112學年度太平國民小學二級輔
    導輔導紀錄為證。因目前甲○○極度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
    於見到聲請人時即產生焦慮情緒，故本件宜採漸進式會面方
    式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第1 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
    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
    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
    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
    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
    ；法院受理本法第104 條第1 項第1 款、第3 款、第5 款或
    第113 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
    之暫時處分：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
    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
    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第7 條第1 項第7 、
    8 款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事件，有家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
    至33頁)，堪以認定，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暫時處分即無
    不合。
  ㈡另聲請人自111年10月27日出院後，即住於娘家，未與相對人
    及甲○○同住，甲○○因兩造感情破裂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
    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
    滿足其孺慕之情，並避免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再生爭執
    ，本院認有定聲請人與甲○○會面交往之必要。審酌兩造未同
    住至今已達2年，期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僅有短暫之會
    面，未有深刻之情感交流，宜採用漸進方式推展未成年子女
    與聲請人間之探視，以利未成年子女順利適應，併衡以未成
    年子女對於得到母親關愛之需求，以促進其人格心性之正常
    發展，同時應合理分配兩造與子女相處培養親情之機會，避
    免干擾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此外，本院認應有
    必要輔以適當之措施維繫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情，並
    提升兩造合作之親職能力，是本院綜核上情，併參考兩造及
    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之意見，爰酌定聲請人得依如附表
    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藉此維持與
    增進母子間之親情關係，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末本
    院雖未依聲請人之聲明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
    及期間，惟法院有關暫時處分之酌定，係屬非訟事件，本院
    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其聲請之必要，併此敘
    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明玉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第一階段(自本暫時處分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
　　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二、四個星期六之下午13時30分起至15時
    30分止，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
    中心（臺北市○○區○○○路00號8樓）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
    往。（實際會面交往之時間地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
    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得予以調整，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排之時間地點為準，
    兩造應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
    務中心之安排)。聲請人應負責檢具相關文件向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提出申請，相對
    人應親自或委託親友按時攜同甲○○到場及接回。兩造並均應
    遵守、配合該中心相關規定及安排，若有違規情節嚴重，中
    心有權終止監督會面之安排。聲請人於探視日遲逾30分鐘未
    前往，除經相對人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長安服務中心同意外，視同放棄該次之探視。
二、第二階段（於第一階段會面交往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
    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出會
    面交往，並應於當日晚上20時前，將未成年子女甲○○送回原
    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此階段進行4次。
三、第三階段（於第二階段會面交往進行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
    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出會
    面交往，並應於其後兩日(即週日)下午20時前，將未成年子
    女甲○○送回原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9號
聲　請　人　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相　對　人　丙〇〇　　住○○市○○區○○街000號9樓
代　理　人　周依潔律師
　　　　　　陳禹竹律師
　　　　　　蘇家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於本院113年度婚字289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撤回、調（和）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會面交往。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2年9 月20 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共同居住於臺北市○○區○○街000號9樓，自未成年子女甲○○出生後，聲請人一直為主要照顧者，直至110年7月4日聲請人因精神狀況不佳而就醫，治療約7個月後狀況穩定，詎料相對人於聲請人在院治療期間，竟向未成年子女甲○○謊稱將被聲請人拋棄，灌輸未成年子女甲○○怨恨聲請人的想法，疏遠未成年子女甲○○與聲請人之感情，更於聲請人111年10月出院後，阻礙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順利見面，侵害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甲○○彼此會面交往之權益，違反未成年子女甲○○最佳利益，為此請求依聲請狀附表所載之方式與時間，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之會面交往方案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患有思覺失調症，於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甲○○同居時，聲請人就曾以檯燈之強光照射甲○○臉部，不讓甲○○就寢，並向甲○○表示，如果要睡覺，就要去上聲請人安排的安親班等語，對甲○○造成極大的創傷且產生焦慮情緒，相對人並未對甲○○灌輸任何仇視聲請人之想法，反而勸告甲○○應接納聲請人，然甲○○基於其自主意思感到懼怕而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此有甲○○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病歷紀錄及112學年度太平國民小學二級輔導輔導紀錄為證。因目前甲○○極度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於見到聲請人時即產生焦慮情緒，故本件宜採漸進式會面方式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第1 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法院受理本法第104 條第1 項第1 款、第3 款、第5 款或第113 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第7 條第1 項第7 、8 款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有家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至33頁)，堪以認定，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暫時處分即無不合。
  ㈡另聲請人自111年10月27日出院後，即住於娘家，未與相對人及甲○○同住，甲○○因兩造感情破裂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並避免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再生爭執，本院認有定聲請人與甲○○會面交往之必要。審酌兩造未同住至今已達2年，期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僅有短暫之會面，未有深刻之情感交流，宜採用漸進方式推展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間之探視，以利未成年子女順利適應，併衡以未成年子女對於得到母親關愛之需求，以促進其人格心性之正常發展，同時應合理分配兩造與子女相處培養親情之機會，避免干擾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此外，本院認應有必要輔以適當之措施維繫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情，並提升兩造合作之親職能力，是本院綜核上情，併參考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之意見，爰酌定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藉此維持與增進母子間之親情關係，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末本院雖未依聲請人之聲明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惟法院有關暫時處分之酌定，係屬非訟事件，本院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其聲請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明玉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第一階段(自本暫時處分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
　　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二、四個星期六之下午13時30分起至15時30分止，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臺北市○○區○○○路00號8樓）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實際會面交往之時間地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得予以調整，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排之時間地點為準，兩造應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之安排)。聲請人應負責檢具相關文件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安長安服務中心提出申請，相對人應親自或委託親友按時攜同甲○○到場及接回。兩造並均應遵守、配合該中心相關規定及安排，若有違規情節嚴重，中心有權終止監督會面之安排。聲請人於探視日遲逾30分鐘未前往，除經相對人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長安服務中心同意外，視同放棄該次之探視。
二、第二階段（於第一階段會面交往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出會面交往，並應於當日晚上20時前，將未成年子女甲○○送回原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此階段進行4次。
三、第三階段（於第二階段會面交往進行完成後)：　　　
　　聲請人於每月第二、四個週六上午9時，得親自或委託其指定之親友，至未成年子女甲○○住處將未成年子女甲○○攜出會面交往，並應於其後兩日(即週日)下午20時前，將未成年子女甲○○送回原址，交予相對人或其指定之人。



